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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规范水利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提高

防范和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2007 年）； 

（4）《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2006 年）； 

（5）《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应急

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15〕11 号）；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8 号，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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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利安全生产信息报告和处置规则》（水安监〔2016〕

220 号）； 

（8）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以下范围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涉险

事故时水利部的应对工作： 

（1）水利部直属单位负责的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活动； 

（2）水利部直属单位生产经营和后勤保障活动、水利部

机关办公及后勤保障活动； 

（3）地方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活动。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 

（2）属地为主，部门协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产安

全事故救援处置的领导和指挥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水利部发

挥指导、协调、督促和配合作用。 

（3）分工负责，协同应对。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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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督司负责统筹协调，各司局和单位按照业务分工负责，

协同处置水利生产安全事故。 

（4）专业指导，技术支撑。统筹利用行业资源，协调水

利应急专家和专业救援队伍，为科学处置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5）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坚持事故预防和应急处

置相结合，加强教育培训、预测预警、预案演练和保障能力建

设。 

1.5 事故分级 

根据现行有关规定，生产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

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 4 个等级，分级标准见附录 1。 

较大涉险事故，是指发生涉险 10 人以上，或者造成 3 人

以上被困或下落不明，或者需要紧急疏散 500 人以上，或者危

及重要场所和设施（电站、重要水利设施、危化品库、油气田

和车站、码头、港口、机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的事故。 

1.6 预案体系 

本预案与以下应急预案、应急工作方案共同构成水利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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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 

（1）水利部直属单位针对负责的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活

动编制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水利部直属单位针对生产经营和后勤保障活动编制

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3）水利部有关司局针对各自业务领域组织编制的生产

安全事故专业（专项）应急工作方案。 

部直属单位（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有关司局专

业（专项）应急工作方案清单见附录 2。 

上述预案、工作方案以及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应与本预案相衔接，按照相关规定做好评审备案工

作，并应及时进行动态调整修订。 

有关直属单位（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有关业务

司局应急工作方案应向安全监督司备案，并应在本预案启动时

相应启动。 

 

2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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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风险分级管控 

各地、各单位应按照水利行业特点和多年工作实际，参照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86）的相关规定，分析

事故风险易发领域和事故风险类型，及时对各类风险分级并加

强管控。 

水利部直属单位和地方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单位

应对重大危险源做好登记建档，实施安全风险差异化动态管

理，明确落实每一处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与监管责任，定期

检测、评估、监控，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

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报备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 

水利部有关司局、单位应加强部直属单位（工程）重大危

险源监管，及时掌握和发布安全生产风险动态。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本行政区域内

重大危险源监管，及时掌握和发布安全生产风险动态。 

2.2 预警 

2.2.1 发布预警 



6 

 

水利部直属单位对可能引发事故的险情信息应及时报告

上级主管部门及当地人民政府；地方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

理单位对可能引发事故的险情信息应及时报告所在地水行政

主管部门及当地人民政府。预警信息由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有关

规定发布。 

2.2.2 预警行动 

事故险情信息报告单位应及时组织开展应急准备工作，密

切监控事故险情发展变化，加强相关重要设施设备检查和工程

巡查，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有关水利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应视情况制定预警行

动方案，组织有关单位采取有效应急处置措施，做好应急资源

调运准备。 

2.2.3 预警终止 

当险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由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宣布解除预

警。 

2.3 隐患排查治理 

水利部直属单位和地方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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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期开展工程设施巡查监测和

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清单；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组织

开展治理，及时消除隐患；对于情况复杂、不能立即完成治理

的隐患，必须逐级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做好应急防护措施，

制定周密方案限期消除。 

安全监督司和有关业务司局应督促部直属单位消除重大

事故隐患；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生产经营

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3 信息报告和先期处置 

3.1 事故信息报告 

3.1.1 报告方式 

事故报告方式分快报和书面报告。 

3.1.2 报告程序和时限 

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或地方水利工程发生重特大事故，

各单位应力争 20 分钟内快报、40 分钟内书面报告水利部；水

利部在接到事故报告后 30 分钟内快报、1 小时内书面报告国务



8 

 

院总值班室。 

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和有人员

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地方水利工程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

故，应在事故发生 1 小时内快报、2 小时内书面报告至安全监

督司。 

接到国务院总值班室要求核报的信息，电话反馈时间不得

超过 30 分钟，要求报送书面信息的，反馈时间不得超过 1 小

时。各单位接到水利部要求核报的信息，应通过各种渠道迅速

核实，按照时限要求反馈相关情况。原则上，电话反馈时间不

得超过 20 分钟，要求报送书面信息的，反馈时间不得超过 40

分钟。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按有关规定及时补报相关信

息。 

除上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外，各单位还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将事故信息报告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3.1.3 报告内容和要求 

1 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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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可采用电话、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

但须通过电话确认。 

快报内容应包含事故发生单位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和

联系方式，发生时间、具体地点，已经造成的伤亡、失踪、失

联人数和损失情况，可视情况附现场照片等信息资料。 

2 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内容应包含事故发生单位概况，发生单位负责人

和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发生经过，已经造成伤亡、失踪、失联人数，初步估计的直接

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事故当前状态以及其他应报

告的情况。 

3.1.4 报告受理 

联系方式：  

电话：010-63202048；传真：010-63205273； 

电子邮箱：anquan@mwr.gov.cn。 

备用联系方式：  

电话：010-63203069；传真：010-6320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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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督司负责受理全国水利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办公

厅、有关司局和单位收到有关单位报告的事故信息后，应立即

告知安全监督司。 

3.2 先期处置 

水利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涉险事故信息报告后，安

全监督司和有关司局、单位应做好以下先期处置工作： 

（1）安全监督司立即会同有关司局、单位核实事故情况，

预判事故级别，根据事故情况及时报告部领导，提出响应建议。 

（2）安全监督司及时畅通水利部与事故发生单位、有关

主管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联系渠道，及时沟通有关情况。 

（3）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做好信息汇总与传递，跟

踪事故发展态势。 

（4）对于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监督司通知有关应

急专家、专业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 

（5）其他需要开展的先期处置工作。 

 

4 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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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应急响应分级 

根据水利生产安全事故级别和发展态势，将水利部应对部

直属单位（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设定为一级、二级、

三级三个等级。 

（1）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2）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3）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涉

险事故，由安全监督司会同相关业务司局、单位跟踪事故处置

进展情况，通报事故处置信息。 

4.2 一级应急响应 

4.2.1 启动响应 

判断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时，安全监督司报告部长和分管安全生产副部长；水利部立即

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事故基本情况，审定应急响应级别，启动

一级响应，响应流程图见附录 3。 

4.2.2 成立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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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水利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

部），领导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工作。应急指挥部组成： 

指挥长：水利部部长 

副指挥长：水利部分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和分管相关业务

的副部长、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分管领导 

成员：水利部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主

持工作的负责人、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负责人 

指挥长因公不在国内时，按照水利部工作规则，由主持工

作的副部长行使指挥长职责。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监督司。应急组

织体系见附录 3。 

4.2.3 会商研究部署 

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和地方相关部门召开会商

会议，通报事故态势和现场处置情况，研究部署事故应对措施。 

4.2.4 派遣现场工作组 

组成现场应急工作组，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直属单

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现场应急工作组组长由水利部部长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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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副部长担任；组员由安全监督司、相关业务司局或单位负责

人、地方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专家组成。根据需要，现场应急

工作组下设综合协调、技术支持、信息处理和保障服务等小组。 

现场应急工作组应及时传达上级领导指示，迅速了解事故

情况和现场处置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汇报事故处置进展情况。 

4.2.5 跟踪事态进展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与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事故

发生单位等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接收、处理、传递事故信

息和救援进展情况，定时报告事故态势和处置进展情况。 

4.2.6 调配应急资源 

根据需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统筹调配应急专家、专业救

援队伍和有关物资、器材等。 

4.2.7 及时发布信息 

办公厅会同地方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开展事故舆情分析工

作，及时组织发布生产安全事故相关信息。 

4.2.8 配合国务院或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指导事故处置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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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应急工作组应主动配合做好调查工作，加强沟通衔接，及时

向水利部应急指挥部报告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要求和

意见。 

4.2.9 其他应急工作 

配合有关单位或部门做好技术甄别工作等。 

4.2.10 响应终止 

当事故应急工作基本结束时，现场应急工作组适时提出应

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应急指挥部或分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批

准后，应急响应终止。 

4.3 二级应急响应 

4.3.1 启动响应 

判断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

安全监督司报告部长和分管安全生产副部长；水利部立即召开

紧急会议，通报事故基本情况，审定应急响应级别，启动二级

响应，响应流程图见附录 3。 

4.3.2 成立应急指挥部 

成立应急指挥部，领导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工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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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指挥部组成如下： 

指挥长：水利部分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或分管相关业务的

副部长 

副指挥长：安全监督司司长、相关业务司（局）司（局）

长、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分管领导 

成员：水利部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主

持工作的负责人、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负责人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监督司。应急组

织体系见附录 3。 

4.3.3 会商研究部署 

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召开会商会议，通报事故态

势和现场处置情况，研究部署事故应对措施。 

4.3.4 派遣现场工作组 

组成现场应急工作组，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直属单

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现场应急工作组组长由副部长或安全监

督司、相关业务司（局）的司（局）长担任；组员由相关业务

司（局）或单位负责人、地方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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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现场应急工作组下设综合协调、技术支持、信息处

理和保障服务等小组。 

现场应急工作组应及时传达上级领导指示，迅速了解事故

情况和现场处置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汇报事故处置进展情况。 

4.3.5 跟踪事态进展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与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事故

发生单位等保持通信畅通，接收、处理、传递事故信息和救援

进展情况，及时报告事故态势和处置进展情况。 

4.3.6 调配应急资源 

根据需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统筹调配应急专家、专业救

援队伍和有关物资、器材等。 

4.3.7 及时发布信息 

办公厅会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事故舆情分析工作，组

织发布生产安全事故相关信息。 

4.3.8 配合国务院或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指导事故处置时，现

场应急工作组应主动配合做好调查工作，加强沟通衔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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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水利部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4.3.9 其他应急工作 

配合有关单位或部门做好技术甄别工作等。 

4.3.10 响应终止 

当事故应急工作基本结束时，现场应急工作组适时提出应

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应急指挥部或分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批

准后，应急响应终止。 

4.4 三级应急响应 

4.4.1 启动响应 

判断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时，

安全监督司报告分管安全生产副部长；安全监督司会同有关司

局、单位应急会商，通报事故基本情况，启动三级响应。 

4.4.2 派遣现场工作组 

组成现场应急工作组，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直属单位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现场应急工作组组长由安全监督司、相关业务

司局的司（局）长或副司（局）长担任；组员由安全监督司、

相关业务司（局）或单位人员、地方相关部门人员以及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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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现场应急工作组应及时传达上级领导指示，迅速了解事故

情况和现场处置情况。 

4.4.3 跟踪事态进展 

安全监督司应及时掌握事故信息和救援进展情况。 

4.4.4 其他应急工作 

配合有关单位或部门做好技术甄别工作等。 

4.4.5 响应终止 

当事故应急工作基本结束时，现场应急工作组适时提出应

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安全监督司批准后，应急响应终止。 

 

5 地方水利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 

5.1 应急响应分级 

根据水利生产安全事故级别和发展态势，将水利部应对地

方水利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设定为一级、二级、三级三

个等级。 

（1）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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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3）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地方水利工程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或较大涉险事故，由

安全监督司会同相关业务司局、单位跟踪事故处置进展情况，

通报事故处置信息。 

5.2 一级应急响应 

5.2.1 启动响应 

判断地方水利工程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安全监

督司报告部长和分管安全生产的副部长；水利部召开紧急会

议，通报事故基本情况，启动一级响应，研究部署水利部应对

事故措施，响应流程见附录 3。 

5.2.2 派遣现场工作组 

组成现场应急工作组，赴事故现场协助配合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以及事故发生单位开展处置工作。现场应急

工作组组长由部领导或委托安全监督司、相关业务司（局）的

司（局）长担任；组员由安全监督司、相关业务司（局）或单

位负责人、地方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以及专家组成。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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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应急工作组下设综合协调、技术支持、信息处理和保障服

务等小组。 

现场应急工作组应及时传达上级领导指示，迅速了解事故

情况和现场处置情况，及时向部领导汇报事故处置进展情况。 

5.2.3 跟踪事态进展 

安全监督司与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事故发生单

位等保持 24 小时通信畅通，接收、处理、传递事故信息和救

援进展情况，定时报告事故态势和处置进展情况。 

5.2.4 调配应急资源 

根据需要，安全监督司协调水利应急专家、专业救援队伍

和有关专业物资、器材等支援事故救援工作。 

5.2.5 舆情分析 

办公厅会同地方人民政府及时组织开展事故舆情分析工

作。 

5.2.6 配合国务院或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指导事故处置时，现

场应急工作组应主动配合做好调查工作，加强沟通衔接，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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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水利部报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 

5.2.7 其他应急工作 

配合有关单位或部门做好技术甄别工作等。 

5.2.8 响应终止 

当事故应急工作基本结束时，现场应急工作组适时提出应

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水利部批准后，应急响应终止。 

5.3 二级应急响应 

5.3.1 启动响应 

判断地方水利工程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安全监督司

报告部长和分管安全生产副部长，水利部召开应急会议，通报

事故基本情况，启动二级响应，响应流程见附录 3。 

5.3.2 派遣现场工作组 

组成现场应急工作组，赴事故现场协助配合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以及事故发生单位开展处置工作。现场应急

工作组组长由安全监督司、相关业务司（局）的司（局）长担

任；组员由安全监督司、相关业务司（局）或单位负责人、地

方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专家组成。根据需要，现场应急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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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综合协调、技术支持、信息处理和保障服务等小组。 

现场应急工作组应及时传达上级领导指示，迅速了解事故

情况和现场处置情况，及时向部领导汇报事故处置进展。 

5.3.3 跟踪事态进展 

安全监督司与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事故发生单

位等保持通信畅通，接收、处理、传递事故信息救援进展情况，

定时报告事故态势和处置进展情况。 

5.3.4 调配应急资源 

根据需要，安全监督司协调水利应急专家、专业救援队伍

和有关专业物资、器材等支援事故救援工作。 

5.3.5 其他应急工作 

配合有关单位或部门做好技术甄别工作等。 

5.3.6 响应终止 

当事故应急工作基本结束时，现场应急工作组适时提出应

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水利部批准后，应急响应终止。 

5.4 三级应急响应 

5.4.1 启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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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地方水利工程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安全监督司

会同有关司局、单位应急会商，通报事故基本情况，启动三级

响应。 

5.4.2 派遣现场工作组 

根据事故情况，安全监督司商有关司局、单位组成现场应

急工作组，赴事故现场开展协助配合工作。现场应急工作组组

长由安全监督司、相关业务司局副司（局）长担任；组员由安

全监督司或相关业务司局人员、地方相关部门人员以及专家组

成。 

5.4.3 跟踪事态进展 

安全监督司与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事故发生单

位等保持通信畅通，接收、处理事故信息和救援进展情况，及

时将有关情况和水利部应对措施建议报告分管安全生产的副

部长。 

5.4.4 其他应急工作 

配合有关单位或部门做好技术甄别工作等。 

5.4.5 响应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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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故应急工作基本结束时，现场应急工作组适时提出应

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安全监督司批准后，应急响应终止。 

 

 

6 信息公开与舆情应对 

6.1 信息发布 

对于直属单位（工程）发生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办公

厅会同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跟踪社会舆情态势，及时组

织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6.2 舆情应对 

办公厅、有关司局和单位会同地方人民政府，采取适当方

式，及时回应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社会关切。 

 

7 后期处置 

7.1 善后处置 

直属单位（工程）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安监司会同相关

司局指导直属单位做好伤残抚恤、修复重建和生产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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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地方

人民政府处置。 

7.2 应急处置总结 

安全监督司会同有关司局和单位对事故基本情况、事故信

息接收处理与传递报送情况、应急处置组织与领导、应急预案

执行情况、应急响应措施及实施情况、信息公开与舆情应对情

况进行梳理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相关建议并形成总结报

告。 

 

8 保障措施 

8.1 信息与通信保障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和有关单位应为应急响应工作提供

信息畅通相关支持。相关司局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水利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响应期间应保持通信畅通。 

各地、各单位应保持应急期间通信畅通，在正常通信设备

不能工作时，迅速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启用备用应急通信设

备，为本预案实施提供通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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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人力资源保障 

安全监督司应会同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加强水利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专家库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专家库中应包括从

事科研、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安全监督等工作的技术人

员，应保持与专家的及时沟通，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 

应充分依托和发挥所在地和水利部现有专业救援队伍的

作用，加强专业救援队伍救援能力建设，做到专业过硬、作风

优良、服从指挥、机动灵活。 

各地、各单位应建立地方应急救援协作机制，充分发挥中

国人民解放军应急救援力量的作用，为本预案实施提供人力资

源保障。 

8.3 应急经费保障 

财务司、安全监督司根据需求安排年度应急管理经费，用

于水利部应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培训、预案宣传演练等工作。 

各地、各单位应积极争取应急管理经费安排，用于应对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培训、预案宣传演练等工作。 

8.4 物资与装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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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单位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项应急预案的规

定，组织工程有关施工单位配备适量应急机械、设备、器材等

物资装备，配齐救援物资，配好救援装备，做好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必需保护、防护器具储备工作；建立应急物资与装备

管理制度，加强应急物资与装备的日常管理。 

各地、各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中应包含与地方公

安、消防、卫生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调度协作方案，为第一时

间开展应急救援提供物资与装备保障。 

 

9 培训与演练 

9.1 预案培训 

安全监督司应将本预案培训纳入安全生产培训工作计划，

定期组织举办应急预案培训工作，指导各单位定期组织应急预

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 

9.2 预案演练 

本预案应定期演练，确保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应急预案内容

和生产安全事故避险、自救互救知识，熟悉应急职责、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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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程序和措施。各单位应及时对演练效果进行总结评估，查找、

分析预案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改进。 

 

10 附则 

10.1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水利部安全监督司负责解释和管理并根据实际

及时进行动态调整修订。 

10.2 施行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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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事故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

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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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水利部直属单位（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有

关司局专业（专项）应急工作方案清单 

一、水利部直属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清单 

1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3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4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5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6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7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8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9 水利部水文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0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1 水利部机关服务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2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3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4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5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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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水利部三门峡温泉疗养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7 中国水利报社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9 中国水利博物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0 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1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 

22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3 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 

（以下单位视实际情况，编制单位应急工作方案） 

24 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方案 

25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方案 

26 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方案 

27 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

方案 

28 国际小水电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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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司局专业（专项）应急工作方案清单 

1 水库（水电站）、水闸、堤防等水利工程（含附属建筑物）

建设与运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方案，编制单位：建设与管

理司。 

2 农村水电站及配套电网建设与运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

作方案，编制单位：水电局。 

3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灌溉排（节）水改造、泵站建设

与运行、牧区水利工程建设、村镇供水排水以及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方案，编制单位：农村水利司。 

4 水土保持工程、淤地坝建设与运行、水土保持监测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工作方案，编制单位：水土保持司。 

5 水利部直属单位科研实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方案，编

制单位：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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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生产安全事故响应流程图和应急组织体系图 

一、直属单位（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 

 

安监司受理事故

信息报告 

先期处置 

核实事故情况 预判事故级别 提出响应建议 

二级响应 三级响应 一级响应 

成立应急指挥部 

会商研究部署 

派遣现场工作组 

跟踪事态进展 

调配应急资源 

及时发布信息 

配合国务院或有

关部门开展工作 

成立应急指挥部 

会商研究部署 

派遣现场工作组 

跟踪事态进展 

调配应急资源 

及时发布信息 

配合国务院或有

关部门开展工作 

派遣现场工作组 

跟踪事态进展 

响应终止 

启动响应 

指挥长：部长 

组长：部长或委托副

部长 

指挥长：副部长 

组长：副部长或司

（局）长 

组长：司（局）长或

副司（局）长 

报告部领导 

其他应急工作 其他应急工作 

其他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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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 

 

安监司受理事故

信息报告 

先期处置 

二级响应 三级响应 一级响应 

派遣现场工作组 

跟踪事态进展 

调配应急资源 

舆情分析 

其他应急工作 

派遣现场工作组 

跟踪事态进展 

调配应急资源 

派遣现场工作组 

跟踪事态进展 

响应终止 

启动响应 

组长：部领导或委托

司（局）长 

组长：司（局）长 组长：副司（局）长 

配合国务院或有

关部门开展工作 

其他应急工作 

其他应急工作 

核实事故情况 预判事故级别 提出响应建议 报告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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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组织体系图 

 

水利部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
安
全
监
督
司
） 

办
公
厅 

 

规
划
计
划
司 

 

水
资
源
司 

 

财
务
司 

 

人
事
司 

 

国
际
合
作
与
科
技
司 

 

建
设
与
管
理
司 

 

水
土
保
持
司 

 

农
村
水
利
司 

 

安
全
监
督
司 

 

国
家
防
汛
抗
旱
总
指
挥
办
公
室 

 

农
村
水
电
及
电
气
化
发
展
局 

 

综
合
事
业
局 

 
水
文
局 

 

机
关
服
务
局 

 

水
利
水
电
规
划
设
计
总
院 

建
设
管
理
与
质
量
安
全
中
心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现场应急工作组 

综合协调小组 保障服务小组 信息处理小组 技术支持小组 

大
坝
安
全
管
理
中
心 

 


